
附件

强行平仓和风险控制规则（2026 年版）

第一条 强行平仓

1.1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乙方有权在不通知甲方的情况下，随时对甲方所持有的

部分或全部延期交收合约执行强行平仓。

(一) 甲方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率小于 0 的；

(二) 甲方持仓量超过交易所或乙方限仓规定且未及时减仓的；

(三) 甲方因违规受到交易所强行平仓处罚的；

(四) 根据交易所的紧急措施应予强行平仓的；

(五) 其他应予强行平仓的情况。

1.2 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率是度量甲方保证金账户资金是否充足的风险指标，用资金充

足率计算甲方未平仓延期交收合约的交易风险。

资金充足率的计算方法为：

资金充足率=（可用资金+留存保证金+合约盈亏）÷留存保证金

可用资金是指甲方保证金账户内可开新仓的资金。

留存保证金是指乙方应收取的交易保证金超出强平保证金部分的资金。

强平保证金是指维持甲方持仓所需的最低资金，基于交易所交易规定及贵金属市场风

险情况综合制定，具体比例设定与调整情况，甲方可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站

（www.icbc.com.cn）进行查询。

合约盈亏是指甲方所持有延期交收合约因市场价格变动而产生的盈利或亏损，以及已平

仓未清算盈亏。

1.3 当甲方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率小于 1 时，甲方只能平仓不能新开仓；甲方应及时追

加保证金或自行减仓，直至甲方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率大于 1。甲方未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自

行减仓，导致甲方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率小于 0 的，乙方有权依据本规则第 1.1 条的约定

执行强行平仓，直至甲方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率大于 1。

1.4 通常情况下，乙方按甲方延期交收合约持仓品种市值从大到小顺序依次确定执行

强行平仓的延期交收合约品种（根据交易规则，Au(T+D)、Au(T+N1)、Au(T+N2)、mAu(T+D)

属于同品种延期交收合约），按持仓方向市值从大到小顺序依次确定执行强行平仓的持仓方

向，同一延期交收合约品种项下不同持仓方向市值相同时优先对多头持仓执行强行平仓。

其他情况按照交易规定完成平仓。

1.5 乙方执行强行平仓时，如可允许平仓的甲方持仓数量小于乙方需要强行平仓的数

量的，乙方有权对甲方未成交的委托交易指令进行撤销处理后进行强行平仓。



1.6 强行平仓的成交价格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只要强行平仓是按照当时交易所的市场

价格或交易规定成交的，甲方同意不以强行平仓未选择最佳合约、价位和数量为由向乙方

主张权益。

1.7 因受价格涨跌停板限制或其他市场原因制约，导致乙方无法完成或无法及时完成

强行平仓而引起的损失（包括因此而扩大的损失），由甲方承担。因强行平仓产生的手续费

及损失由甲方承担。

1.8 每日交易结束后，乙方提供日结单以备甲方查询；如甲方未开通乙方电子渠道，

则甲方应在每日交易结束后于乙方营业时间内前往乙方营业网点查询甲方保证金账户资金

充足情况。甲方未及时查询日结单，或未按约定及时在营业网点查询资金充足情况的，不

应作为甲方未补足保证金或对强行平仓不知情的抗辩理由，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1.9 乙方依据本协议约定执行强行平仓的，在强行平仓挂单后，应通过甲方预留的强

平手机号码发送短信通知甲方。乙方按照甲方预留的强平手机号码，将拟发送短信内容提

交电信运营商的，即视为通知义务已完成。如因甲方预留号码错误、未及时更新等非乙方

原因导致甲方未收到上述短信的，由甲方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1.10 乙方对于强行平仓的执行结果不负有通知义务，甲方可自行通过交易渠道进行查

询。

第二条 风险控制

2.1 延期交收合约限仓额度根据交易规定执行，并根据交易所调整公告同步调整执行。

甲方的持仓数量不得超过交易所及乙方规定的限仓额度。当甲方某一方向的延期交收合约

持仓达到其持仓上限或乙方客户相应合约总持仓量达到该合约的总持仓限额时，甲方只能

进行延期交收合约平仓报价，不能进行延期交收合约开仓报价。当甲方相应延期交收合约

委托开仓量与该合约持仓量之和大于其持仓上限，甲方将不能进行相应延期交收合约的委

托开仓。乙方可根据风险管理要求对甲方延期交收合约的持仓上限进行适时调整。

2.2 因交易所对乙方和甲方的限仓额度作出调整等原因，导致甲方持仓量大于交易规定

时，甲方应在交易规定的时限内自行减仓，未按时完成减仓的，乙方有权按本协议约定执行

强行平仓。

2.3 其他风险控制措施，按本协议及交易规定执行。


